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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O 公寓⼤廈財務管理辦法 

第⼀條、⽬的： 

為健全本社區公共事務管理之財務結構，特依本社區住⼾規約第⼗條、第⼗⼀條、第⼗三條及第

⼗四條規定制定本管理辦法。 

第⼆條、管理機構： 

本辦法之管理機構為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 

第三條、事務範圍： 

⼀、會計事務：會計收⽀報告、會計帳務整理、預算編制執⾏。 

⼆、出納事務：管理費收繳保管、⽀付及催繳。前項事務範圍除管理費⽤收繳保管、⽀付之業

務外，管理委員會得以書⾯授權管理服務⼈執⾏之。 

第四條、會計收⽀報告： 

⼀、 物業服務中⼼應於次⽉五⽇前，將上⼀⽉之財務報表呈報財務委員審查，並經監察委員及

主任委員審議通過後，公佈之。 

⼆、 前項會計收⽀報告應包括收⽀統計表、收⽀明細表及專⼾存款餘額記錄。 

第五條、會計帳務整理： 

管委會應設立本社區專⽤之帳冊，並按帳務規定記錄每⽇會計發⽣事項之單據、憑證、傳票表冊，

以供製作會計收⽀報告。前項單據、憑證、傳票表冊應妥善整理，由監察委員不定期稽核。 

第六條、預算書編製執⾏： 

管委員會⾃接管事起算⽇起，每屆滿⼀年前兩個⽉內，應編製下⼀年度之管理費⽤預算書與上

⼀年度之收⽀算報告書，提交區分所有權⼈會議審議通過後，公佈施⾏之。 

第七條、管理費項⽬： 

管理委員會依規章第⼗條－「公共基⾦、管理費之繳納、管理費催繳流程」辦理，費⽤項⽬如后： 

⼀、公共基⾦： 

有重⼤修繕事項未在短時間內修復將危害社區安全或住⼾之不便其⾦額已超過管委會職權

權限時，得由管理委員召開臨時區分⼤會討論通過之。 

⼆、管理費： 

為社區⽇常清潔、保全、設施維護及⾏政庶務費⽤，各住⼾按其使⽤⾯積計算繳納。 

前項管理費⽤之收取標準或調整，管委會得依實際⽀出或預算情形隨時調整，惟須在調整

前ㄧ個⽉公告週知並公布其⽣效實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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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管理費，如住⼾之所有權或使⽤轉移時，⼀律不予退還，應由新舊所有權⼈或使⽤⼈

⾃⾏協調移轉之。 

第八條、 費⽤計算⽅式：  

⼀、 房屋管理費： 

住宅收費：權狀坪數每坪新台幣OOO元。  

⼆、 停⾞位管理費： 

1. 平⾯汽⾞位：每⾞位每⽉OOO元。 

2. 機⾞位：每⾞位每⽉OOO元。  

第九條、管理費⽤收繳： 

⼀、 管理費之收繳採預收⽅式，分年繳、半年繳及⽉繳三種⽅式。 

⼆、 年繳以⼀年為⼀期，⾃每年 1 ⽉ 1 ⽇⾄ 12 ⽉ 31 ⽇為⼀期，繳納期間為 1 ⽉ 1 ⽇⾄ 1 ⽉

10 ⽇。管理服務中⼼將於收款期 1 ⽉ 1 ⽇寄出繳費通知單，各住⼾應於 1 ⽉ 10 ⽇為繳款

截⽌⽇。 

三、 半年繳以半年為⼀期，⾃每年 1 ⽉ 1 ⽇⾄ 6 ⽉ 30 ⽇及 7 ⽉ 1 ⽇⾄ 12 ⽉ 31 ⽇各為⼀期，

繳納期間為 1 ⽉ 1 ⽇⾄ 1 ⽉ 10 ⽇及 7 ⽉ 1 ⽇⾄ 7 ⽉ 10 ⽇。管理服務中⼼將於收款期 1

⽉ 1 ⽇及 7 ⽉ 1 ⽇寄出繳費通知單，各住⼾應於 1 ⽉ 10 ⽇及 7 ⽉ 10 ⽇為繳款截⽌⽇。 

四、 ⽉繳以每⼀個⽉為⼀期，收款期間為每⽉ 10 ⽇前繳納完畢。管理服務中⼼將於收款期當

⽉ 1 ⽇寄出繳費通知單，各住⼾應於通知當⽉ 10 ⽇為繳款截⽌⽇。 

五、 如逾期未繳交者，依社區管理規約第⼗條第三款及本辦法第拾壹條規定辦理之。 

管委會收取前項之管理費，除⽇常零⽤⾦外，應儲存於以管委會名義在⾦融機構設立之專

⼾，其利息收入併入管理經費。 

第⼗條、管理費⽤及核決權限⾦額之核定： 

    依社區規約第⼗⼀條第三款－管理費運⽤權限辦理。 

⼀、 核決權限如下： 

1. 逾⼗萬元⽀出時，須經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後執⾏。 

2. 五萬元以上⾄⼗萬元以下⽀出時，須經管理委員會議決議後執⾏。 

3. 未及五萬元⽀出時，須經主任委員同意後執⾏。 

4. ⼀般⾏政雜⽀伍仟元（含）以下，授權管理中⼼實報實銷。 

⼆、 社區年度招聘社區物管、保全、清潔、機電、電梯、景觀植栽維護等依社區管理規約授權

管理委員會決議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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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條、管理費⽤催繳： 

管委會對本社區住⼾未按本辦法規定繳納各項管理費⽤，依本條催繳。 

⼀、次⽉⼗五⽇由物業服務中⼼彙整前⼀⽉份累計未繳管理費之住⼾名單，由物業服務中⼼針

對未繳住⼾發出催繳通知單催收，並於⼗⽇內繳交，倘連續⼆個⽉未繳則公佈其⼾號與姓

名於佈告欄及電⼦佈告欄，並責其於三⼗⽇內繳交。 

⼆、經物業服務中⼼公佈其⼾號及姓名於佈告欄及電⼦佈告欄仍未於期限內繳交者，由物業服

務中⼼提報管委會後，統⼀以寄發存證信函⽅式通知催繳。同時物業服務中⼼將停⽌⼀切

公共管理服務，包括郵件代收與掛號通知、訪客引導、設備維修及各項公共休閒設施使⽤

等服務，俟期繳清各項管理費⽤後 3 ⽇內再予以恢復服務。為公平暨考量作業成本，經管

委會寄發存證信函催繳管理費之住⼾，⾃逾期⽇起按天數及⽋繳⾦額加收年息 5%之滯納

⾦。 

三、管委會經上述程序進⾏催繳後仍不繳交之住⼾，管委會針對未繳之住⼾向法院提起訴訟追

討。並依公寓⼤廈管理條例第⼆⼗⼀條之規定，逾⼆期或達相當⾦額，經相當期間催告仍

不給付者，管委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額及延遲利息，延遲利息則以⾃逾期⽇起

按天數依未繳⾦額之年息 10%計算利息。 

四、另依公寓⼤廈管理條例第⼆⼗⼆條之規定，積⽋應分攤之管理費，經強制執⾏後再度積⽋

⾦額達其區分所有權總價百分之⼀者，管委會得依區分所有權⼈會議之決議，訴請法院強

制其遷離或出讓其區分所有權。 

五、⽋繳管理費之住⼾，經管委會向法院提起訴訟追討者，其因⽽發⽣之訴訟費⽤、律師費⽤

及⼀切其他損失均由該住⼾完全負擔。 

六、住⼾如為租⼾⽽⽋繳時，應由原區分所有權⼈負責繳清不得藉故推諉，且區分所有權⼈於

出租房屋時，應將本辦法納入租約附件中。 

七、針對未繳⼾之租售動態，則由管委會責成管理服務中⼼嚴加管制，俾促其繳交管理費，未

繳清前管理服務中⼼禁⽌其遷出。 

第⼗⼆條、本辦法之效⼒及於區分所有權⼈、受讓⼈、繼承⼈、承租及借⽤⼈，若有未盡事宜，得經 

由管理委員會決議後增減修訂並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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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O 公寓⼤廈文件保管管理辦法 

依據：103 年度內政部營建署公寓⼤廈規約範本，(附件六)公寓⼤廈文件之保管及閱覽管理規定制訂。   

壹、文件之保管 

⼀、⽬的： 

為落實本社區公寓⼤廈文件之保管，訂定文件保存年限、保管⽅式及閱覽、影印規定。 

⼆、相關法令及規定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三⼗六條第八款、第五⼗七條 

1.規約、會議紀錄、使⽤執照謄本、竣⼯圖說、⽔電、消防、機械設施、管線圖說、會計憑

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申報文件、印鑑及有關文

件之保管。 

2.起造⼈應將公寓⼤廈共⽤部分、約定共⽤部分與其附屬設施設備；設施設備使⽤維護⼿冊

及廠商資料、使⽤執照謄本、竣⼯圖說、⽔電、機械設施、消防及管線圖說，於管理委員

會成立或管理負責⼈推選或指定後七⽇內會同政府主管機關、公寓⼤廈管理委員會或管理

負責⼈現場針對⽔電、機械設施、消防設施及各類管線進⾏檢測，確認其功能正常無誤後，

移交之。 

(⼆)公寓⼤廈管理條例施⾏細則第⼗條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六條第⼀項第四款、第三⼗五條及第三⼗六條第八款所稱會計憑

證，指證明會計事項之原始憑證；會計帳簿，指⽇記帳及總分類帳；財務報表，指公共基⾦

之現⾦收⽀表及管理維護費之現⾦收⽀表及財產⽬錄、費⽤及應收未收款明細。 

(三)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之規定。 

(四)管理委員會依授權決議之規定。 

三、文件之保存期限 

(⼀)永久保存 

(⼆)定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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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保存之文件，其保存年限區分為 10 年、5 年、3 年及 1 年。 

四、保管文件之類別、保存年限                      

【公寓⼤廈管理條例】 

類號 類⽬名稱 檔案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01 圖冊類     

1.建物竣⼯圖 
申請使⽤執照核定之圖說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57

條】 

2.⽔電圖說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57

條】 

3.消防圖說 
申請使⽤執照核定之圖說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57

條】 

4.機械設施圖說 
申請使⽤執照核定之圖說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57

條】 

5.管線圖說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57

條】 

6.監控系統配置圖說  永久 異動更新  

7.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共

⽤部分、約定共⽤部分標⽰圖 

標⽰應與規約草約或規約載

明之區劃相同。 

永久 異動更新 【第 36、57

條】 

02 名冊類     

1.區分所有權⼈名冊 

姓名或名稱、區分所有單位
地址、通訊地址、電話、傳
真、專有部分⾯積、區分所
有權比例等 

 異動更新  

2.住⼾名冊 
姓名或名稱、區分所有單位
地址、電話、遷入遷出⽇期
等 

 異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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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稱 檔案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3.⾞位使⽤⼈名冊 
姓名、⾞籍、⾞位編號、區
分所有權單位、地址、電話  異動更新  

4.往來廠商名冊 
設備保固及維修、⾦融機

構、耗材等廠商 

 異動更新  

5.公務機關名冊 

⽔、電、⽡斯、消防、警政、
醫院、郵政、電信、⼾政、
地政、稅捐、區公所等機關
地址、電話、承辦⼈員 

 異動更新  

6.管理委員會名冊 依規約規定選任完成報備  異動更新  

7.管理⼈員名冊   異動更新  

8.保管⼈員名冊   異動更新  

9.證照⼈員名冊   異動更新  

03 財務類     

1.財務報表 

公共基⾦之現⾦收⽀表及管

理維護費之現⾦收⽀表。 

應定期於每⽉、每年度、及

移交時提出。 

10 年 永久保存 【第 35、 

36 條】 

2.會計帳簿 ⽇記帳及總分類帳等 
10 年 銷毀 【第 35、 

36 條】 

3.會計憑證 

1.發票、收據等原始憑證。 

2.公共基⾦與應分攤或其他

應負擔費⽤收繳憑證，如

三聯單：通知、收據、存

根等。 

5 年 銷毀 【第 35、 

36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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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稱 檔案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4.公共基⾦、管理費⽋繳明細表 

⽋繳公共基⾦或應分擔或其

他應負擔費⽤情形，含處理

程序報告 

5 年 屆保存年

限後檢討 

【第 35 條】 

5.國稅局稅籍設立申請書  永久 永久保存  

6.銀⾏存摺(帳⼾)  永久 永久保存  

04 會議類     

1.區分所有權⼈會議紀錄 
含會議通知、出席委託書、

簽到冊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4、

35、36 條】 

2.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含會議通知、出席委託書、

簽到冊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5、 

36 條】 

05 證照類     

 
1.使⽤執照謄本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 

57 條】 

 
2.管理組織報備證書 

含第⼀次報備及變更報備之

申請書件彙總 

永久 永久保存  

 3.公共安全檢查申報 含申請書件彙總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 條】 

 4.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含申請書件彙總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 條】 

 5.其他證照 
如救⽣員、防火管理⼈、管
理服務⼈證照等 依規定 銷毀  

06 文書類     

1.收文彙總  5 年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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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稱 檔案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2.對外發文彙總 包括信件、公文等 5 年 銷毀  

3.對內發文彙總 
包括簽呈、報告、計畫、公

告等 

5 年 銷毀  

4.檔案文件清冊  永久 永久保存  

5.印鑑及有關文件 印鑑(模)列管清冊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6 條】 

07 設備類     

1.設備清冊 含設備配置平⾯圖 永久 異動更新 【第 36 條】 

2.設備廠商資料表 廠商資料 永久 異動更新 【第 57 條】 

3.設備保固(證)書  3 年 銷毀  

4.設施設備使⽤維護⼿冊 
設備規格書、說明書或操作

⼿冊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57 條】 

5.設備維修保養合約書  3 年 銷毀  

6.設備維修保養記錄  永久 永久保存  

7.設備⽤配件或耗材、庫存記錄  3 年 銷毀  

8.設備使⽤管理辦法  永久 異動更新  

9.設備使⽤許可證 
如昇降設備、機械停⾞設備

等許可證 

依規定 銷毀  

08 財產類     

1.財產及物品清冊  永久 異動更新 【第 36 條】 

2.公共鑰匙清冊 附配置圖 永久 異動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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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號 類⽬名稱 檔案描述 保存年限 清理處置 備註 

3.點收及移交記錄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57 條】 

09 規約類     

1.規約 
經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之

共同遵守事項。 

永久 永久保存 【第 35、 

36 條】 

2.各項管理辦法 

經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

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之管理

事項。 

永久 永久保存  

10 業務類     

1.合約書 
保全合約、管理合約、第四
台合約、租賃合約、採購合
約等 

3 年 銷毀  

2.管理計畫書  3 年 銷毀  

3.管理應⽤表單 ⼈事、⾏政、業務等 3 年 銷毀  

4.文具⽤品清冊  3 年 銷毀  

5.⽣活⽤品清冊 
熱⽔瓶、電風扇、飯鍋、電
暖爐、⼿電筒等 3 年 銷毀  

6.業務配備清冊 
清潔、保全、機電、事務管
理等（如⼯具、設備、業務
表冊） 

3 年 銷毀  

7.管理⼈員勤務⼯作紀錄 出退勤登記、⼯作⽇誌等 1 年 銷毀  

8.管制中⼼、部⾨主管及幹部聯

絡電話 
 

1 年 異動更新  

五、文件之保管⽅式 

(⼀)文件之保管，包括文件檔案之整理、裝訂、分置及存放事項。 

(⼆)文件檔案應分類定期裝訂成冊。 

(三)文件檔案應依檔案之年度或檔號範圍等項⽬，於檔案櫃、架之適當位置，設置簡明之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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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保管與查驗。 

(四)文件檔案應列清冊，以便檢索查閱，並應指定保管⼈(管委會)，保管⼈異動時列入移交。 

(五)文件檔案保管之場所應能確保安全，預防因災害(淹⽔、潮濕、蟲害)或⼈為因素損毀文件。 

(六)電⼦文件應予備份(⼤容量外接硬碟或伺服器)，並定期重製，以防資料遺失。 

(七)永久保存與定期保存文件檔案得分置存放。 

(八)閱覽及影印應依規定程序辦理申請及登記，並應由管理⼈員陪同使⽤，⽤畢歸還放回原處。 

貳、利害關係⼈閱覽或影印之請求 

⼀、⽬的 

為提供利害關係⼈閱覽或影印公寓⼤廈文件，並兼顧文件保管維護之安全。 

⼆、相關法令及規定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三⼗五條 

利害關係⼈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或影印規約、公共基⾦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

報表、⽋繳公共基⾦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區分所有權⼈會議

紀錄，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 

三、名詞定義 

(⼀)利害關係⼈：係指公寓⼤廈之區分所有權⼈及住⼾，或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 

(⼆)文件：指依相關法令及規定，由管理委員會保管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 

(三)影印：指紙本文件之複印、翻拍；電⼦文件之列印、沖洗、拷⾙等作業。 

四、公寓⼤廈文件閱覽或影印之申請 

(⼀)利害關係⼈應檢附下列書表向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請 

1.公寓⼤廈文件閱覽/影印申請表(附表⼀) 

2.區分所有權⼈或住⼾之資格證明，或檢附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證明。 

(⼆)管理委員會應於收到申請書⼀週內准駁通知申請⼈，同意者並指定時間、處所，整備申請閱覽

或影印之文件，提供申請⼈閱覽或交付影印。公寓⼤廈文件閱覽/影印申請准駁通知書(附表

⼆) 

(三)管理委員會駁回申請⼈閱覽或影印之請求時，應以書⾯載明駁回之理由。 

五、公寓⼤廈文件閱覽或影印之注意事項 

(⼀)申請⼈閱覽或影印文件，應於管理委員會指定時間、處所為之。 

(⼆)閱覽或影印文件時，應出⽰⾝分證明文件及申請准駁通知書。申請⼈⾝分證明文件，於確認⾝

分後歸還。 

(三)申請⼈閱覽或影印，應保持文件資料之完整，並不得有下列⾏為： 

1.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2.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3.以其他⽅法破壞文件或變更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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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閱覽或影印之文件涉及個⼈資料時或資料安全，管理委員會得僅提供對其權利或利益有影

響之部分供閱覽或影印，或部分內容得予遮掩處理。 

(五)申請⼈不得將閱覽或影印之文件攜離指定處所。影印作業得由本公寓⼤廈管理作業單位⼈員執

⾏。 

(六)申請⼈閱覽或影印完畢及繳費後，應於原申請表簽章以確認完成申請文件之閱覽或影印。 

(七)申請⼈未依前揭規定辦理者，本公寓⼤廈管理作業單位得不予提供文件之閱覽或影印。 

六、文件之閱覽或影印收費標準 

(⼀)閱覽者免收費。 

(⼆)影印複製文件，依文件影印複製收費標準表(附表三)收費。 

(三)影印複製文件，如另需提供郵寄服務者，其郵遞費以實⽀數額計算，每次並加收處理費新臺幣

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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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OOOO 文件閱覽/影印申請表 申請書編號：          

姓    名 出⽣年⽉⽇ ⾝分證明文件字號 住(居)所 聯絡電話 

申請⼈：   
  

地址： 

    電話：  

代理⼈：   
  

地址： 

   電話：  

※法⼈、團體、事務所或營業所名稱： 

  地址： 

  (管理⼈或代表⼈資料請填於上項申請⼈欄位) 

申請⽬的：  

序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 閱覽或影印完成 

備註 
閱覽 

影印/ 

複製 
申請⼈簽章 

1 規約 □ □   

2 公共基⾦餘額 □ □   

3 會計憑證 □ □   

4 會計帳簿 □ □   

5 財務報表 □ □   

6 ⽋繳公共基⾦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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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費⽤情形 

7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 □   

8 區分所有權⼈會議會議紀錄 □ □   

9 廠商契約 □ □   

10  □ □   

    此致 

 OOOO 管理委員會 

          申請⼈簽章：                            ※代理⼈簽章：                                                  

          申請⽇期：       年        ⽉       ⽇ 

填表須知： 
(⼀) 申請⼈之姓名、出⽣年⽉⽇、電話、住（居）所、⾝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法⼈或其他設有管理 

⼈或代表⼈之團體，其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及管理⼈或代表⼈之姓名、出⽣年⽉⽇、電話、住 
（居）所。 

(⼆)有代理⼈者，其姓名、出⽣年⽉⽇、電話、住（居）所、⾝分證明文件字號；如係意定代理者， 
並應提出委任書；如係法定代理者，應敘明其關係。 

(三)所閱覽影印之文件若觸及資料外洩造成法律糾紛，其相關責任由申請⼈⾃⾏負責承擔。 



 

 14 

!"#$%&'(

附表⼆ 

OOOO 文件閱覽/影印申請准駁通知書 

申請⼈：   申請書編號：   

台端申請本公寓⼤廈文件閱覽/影印項⽬，准駁如下 

序號 檔案名稱或內容要旨 
申請項⽬ 

准駁理由 備註 閱覽 影印/複製 

1 規約 □ □   

2 公共基⾦餘額 □ □   

3 會計憑證 □ □   

4 會計帳簿 □ □   

5 財務報表 □ □   

6 ⽋繳公共基⾦與應分攤或其他
應負擔費⽤情形 □ □   

7 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 □   

8 區分所有權⼈會議會議紀錄 □ □   

9 廠商契約 □ □   

10  □ □   

閱覽或影印時間        年     ⽉     ⽇(星期  )      時    分 

閱覽或影印地點  

OOOO 公寓⼤廈 

          申請准駁⽇期：       年        ⽉       ⽇ 

閱覽或影印注意事項： 
(⼀)申請⼈閱覽或影印文件，應於管理委員會指定時間、處所為之。 
(⼆)閱覽或影印文件時，應出⽰⾝分證明文件及申請准駁通知書。申請⼈⾝分證明文件，於確認⾝分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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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三)申請⼈閱覽或影印，應保持文件資料之完整，並不得有下列⾏為：  

1.添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檔案。 
2.拆散已裝訂完成之檔案。 
3.以其他⽅法破壞文件或變更文件內容。 

(四)申請閱覽或影印之文件涉及個⼈資料時或資料安全，管理委員會得僅提供對其權利或利益有影響之
部分供閱覽或影印，或部分內容得予遮掩處理。 

(五)申請⼈不得將閱覽或影印之文件攜離指定處所。影印作業得由本公寓⼤廈管理作業單位⼈員執⾏。 
(六)申請⼈閱覽或影印完畢及繳費後，應於原申請表簽章以確認完成申請文件之閱覽或影印。 
(七)申請⼈未依前揭規定辦理者，本公寓⼤廈管理作業單位得拒絕提供文件之閱覽或影印。 
(八)依文件之閱覽或影印收費標準，於閱覽或影印完成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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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文件影印複製收費標準參考表 

文件 
外觀 
型式 

複製⽅式 複製格式 
收費標準 

(以新臺幣計價) 
備  註 

紙張 影印機⿊⽩複印 
B4(含)尺⼨以下 每張⼆元 紙張複製輸出如為彩⾊複

印，以左列⿊⽩複製收費 
標準五倍計價。 A3 尺⼨ 每張三元 

電
子
檔
案	

紙張⿊⽩列印輸出 
B4（含）尺⼨以下 每張⼆元 1.電⼦檔案係指圖像檔及文

字影像檔。 

2.紙張列印輸出如為彩⾊列
印，以左列⿊⽩複製收費
標準五倍計價；相紙⿊
⽩、彩⾊列印輸出之收費
標準相同。 

3.電⼦儲存媒體離線交付費
⽤不含儲存媒體本⾝之
費⽤。 

A3 尺⼨ 每張三元 

相紙列印輸出 
A4（含）尺⼨以下 每張三⼗元 

B4（含）尺⼨以上 每張六⼗元 

電⼦郵件傳送 
檔案格式由管理單位⾃
⾏決定 

換算成 A4 ⾴數，
每⾴⼆元 電⼦儲存媒體離線

交付 

影⾳ 

檔案 
拷⾙ 

三⼗分鐘 每檔案⼀百元 

影⾳檔複製各項計價標準
不含光碟本⾝之費⽤。 

三⼗⼀分鐘⾄六⼗分鐘 每檔案⼀百五⼗
元 

六⼗⼀分鐘⾄九⼗分鐘 每檔案⼆百元 

九⼗⼀分鐘以上 每檔案⼆百五⼗
元 

 

※本標準參考檔案法第⼆⼗⼀條及規費法第⼗條規定訂定之。 
 
 

 

 

 

 

 


